
采购需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 

（2）服务项目中伴随货物的，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

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

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

清单），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

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

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 

（3）根据《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 1号）规

定，本服务项目中伴随的货物包含《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

用产品，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应主动列明供货范围中属于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投标产品，并

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由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index.htm）

最新发布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截图证明材料，

不在《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中或不在有效期内或

未提供有效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的，按无效投标处理。如属于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中“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内“产品类别”中

的所描述的产品，但不属于所列“产品描述”情形的，应提供相应的说明及证明材料。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

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不需要投标人对采购需求响应为具体数值的，此采购需求的数值后将以◆号标注。 

4.如投标人投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5.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

影响其服务或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

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



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服务需求一览表 

采购

清单

及服

务参

数 

序号 
采购服务名

称 
单位 数量 ◆技术服务要求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所属行业名称（行

业名称及划分见本

章其他附件 2） 

1 
多功能抑尘

车租赁服务 
辆 2 ▲发动机功率≥155KW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 
清洗车租赁

服务 

辆 1 
▲1、发动机功率≥132KW 

2、车辆前部有路面清洗喷洒系统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辆 4 

▲1、发动机功率≥132KW 

▲2、罐体实际容积≥18m³(中标后以实际

过磅为准) 

3 
洗扫车租赁

服务 
辆 8 ▲发动机功率≥155KW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 
自卸汽车租

赁服务 
辆 1 

▲1、发动机功率≥283KW 

2、额定载质量≥12000kg 

3、箱体带有上盖板并能完全打开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 
自卸式垃圾

车租赁服务 
辆 4 

▲1、发动机功率≥65KW； 

2、额定载质量≥1900kg。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 

车厢可卸式

垃圾车租赁

服务 

辆 10 

▲1、发动机功率≥65KW 

2、额定载质量≥1900kg 

▲3、能与西乡塘区环卫站现有垃圾转运

设备及垃圾箱配套使用（箱体尺寸参考

2000mm×1500mm×1000mm）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 绿化喷洒车 辆 4 ▲1、发动机功率≥180KW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租赁服务 ▲2、罐体实际容积≥22 m³(中标后以实

际过磅为准) 

辆 8 

▲1、发动机功率≥132KW 

▲2、罐体实际容积≥14 m³(中标后以实

际过磅为准)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 
垃圾箱租赁

服务 
个 50 

▲1、304不锈钢 

▲2、能与西乡塘区环卫站现有小型勾臂

车配套使用（勾臂车尺寸参考 4540mm×

1600mm×1940mm）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商

务条

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7 日内。 

二、服务期限：合同生效后 5 日内把所有车辆、设备交付采购人，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

年。 

三、服务地点：南宁市西乡塘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每次租赁车辆、设备的数量、时间、地点根据

采购人工作实际情况约定。 

四、验收标准、规范： 

1.严格按招标文件上的服务要求、中标人响应和承诺的技术服务要求和国家有关标准进行验收，达不

到要求的不予验收，视为验收不合格。 

2.服务成果质量必须符合“服务需求一览表”中各项服务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现行国家及地方相关的

规程规范要求和法律法规标准。 

五、付款方式： 

服务期内按月结算，经双方核定，根据采购人实际租赁车辆、设备的数量进行结算，中标供应商开

具相应发票给采购人。 

六、其他要求： 

1.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价。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但不限于： 

1.1 车辆、设备租赁服务的价格，包括使用单位租车期间发生的车辆年审等费用； 

1.2 车辆、设备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1.3 车辆日常保养费用。 

2.投入本项目所有车辆至少投保以下险种：交通强制险、车损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商业第三者责

任险不少于 50 万元（含 50 万）】。 

3.服务要求 

3.1 采购人可在预算范围内，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增加或减少租赁车辆、设备的数量。 



3.2 服务保障措施 

3.2.1 车辆、设备保障措施： 

投入本项目所有车辆、设备技术状况好且按国家规定通过年检；所有车辆、设备原则上不得更换，

如需更换，中标供应商须提前 5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报经采购人同意并将车辆、设备相关证件复印

件送采购人备案。 

投入本项目所有车设备辆维护保养管理规范，有专业固定的维修保养定点场所。（中标后提供维修保

养场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2.2 服务保障措施： 

①承诺投入本项目所有车辆、设备不存在着任何争议，车辆、设备使用权归属投标人，投标人可以

自有或通过租赁方式拥有车辆、设备使用权（履行合同前提供行驶证原件或租赁合同原件等证明材

料）。 

②在合同服务期内，投入本项目所有车辆投保险种必须与投标文件一致或多于投标文件承诺险种。 

③安全、故障管理措施 

车辆租赁期间，中标供应商接到使用单位关于车辆在南宁市区内故障或交通事故的通知后，立即响

应，1 小时到达现场处理；接到使用单位关于车辆在南宁市区外故障或交通事故的通知后，立即响应，

积极协助使用单位处理事故。 

4.其它要求： 

4.1 签订合同时，中标供应商必须提供投入本项目所有车辆的行驶证件、投保险种证明等材料原件给

采购人审核，提供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到采购人处备案。如无法提供，则采购人可以不与中标供

应商签订合同，依法顺延与下一中标候选人签订合同。 

4.2 为纯租车服务，无需中标供应商配备司机。 

5.如遇政策变化，因改革需要，采购人不再开展环卫作业工作，经双方友好协商，就服务内容签订补

充协议或终止合同。 

其他

说明 

一、进口产品说明: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参与投标，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二、本项目为服务类项目，无核心产品。 

三、投标人根据评分标准在投标文件提供项目实施组织方案，内容可以是： 

车辆、设备保障措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拟投入本项目所有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或租赁合同复印

件（如车辆为租赁的，需同时附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日常保养情况，对“交通事故协助处理、

车辆日常保养维修、车辆停放场所”等内容的措施】 

安全、故障管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故障预防措施、故障处理措施等流程、方法、应急方案等】 

 


